
粵港澳大灣區
數據跨境流動便利措施

簡介會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本簡報所載的資訊只作一般參考用途，並非為《粵港澳大灣區（內地、香港）
個人信息跨境流動標準合同》便利措施提供詳盡指引，一切內容概以《粵港澳

大灣區（內地、香港）個人信息跨境流動標準合同實施指引》為準。



《粵港澳大灣區（內地、香港）
個人信息跨境流動標準合同》

便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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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大灣區標準合同》便利措施的有關單位

香港內地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
公室

廣東省互聯網信息
辦公室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辦公室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
專員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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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大灣區標準合同》的特色

為自願訂立性質

採用同一套範本合約，
可達到一致的灣區標準

幫助企業降低合規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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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適用範圍

通過訂立《大灣區標準合同》，粵港澳大灣區個人信息處理者及接收方可以進行粵港澳大灣區内地和
香港之間的個人信息跨境流動

個人信息處理者及接收方應註冊於（適用於組織）／位於（適用於個人）

粵港澳大灣區内地城市（即廣東省廣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東莞市、中山市、江門市及肇慶市），或者

香港特別行政區

跨境提供個人信息前，應當按照個人信息處理者屬地法律法規要求告知個人信息主體或者取得個人信
息主體同意

通過訂立《大灣區標準合同》跨境提供個人信息的，不得向粵港澳大灣區以外的組織、個人提供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簡化三

縮短備案流程

簡化一

豁免個人信息流動數量
上的限制

豁免了個人信息處理者跨
境流動個人信息數量上的

限制

備案文件檢查時間從15個工作
日縮短至10個工作日內完成

簡化二

簡化個人信息保護影響評估

個人信息保護影響評估的重點
評估內容由6項減少至3項

04 簡化合規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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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簡化合規安排：豁免個人信息流動數量上的限制
豁免了個人信息處理者跨境流動個人信息數量上的限制

《個人信息出境標準合同辦法》
《粵港澳大灣區（內地、香港）個人信息

跨境流動標準合同實施指引》

第四條個人信息處理者通過訂立標準合同的方式向境外
提供個人信息的，應當同時符合下列情形：

……..

（二）處理個人信息不滿100萬人的；

（三）自上年1月1日起累計向境外提供個人信息不滿10
萬人的；

（四）自上年1月1日起累計向境外提供敏感個人信息不滿
1萬人的。

……..

〔已豁免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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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信息保護影響評估的重點評估內容由6項減至3項

04 簡化合規安排：個人信息保護影響評估

《個人信息出境標準合同辦法》
《粵港澳大灣區（內地、香港）個人信息

跨境流動標準合同實施指引》

第五條個人信息處理者向境外提供個人信息前，應當開展個人信息保
護影響評估，重點評估以下內容：

（一）個人信息處理者和境外接收方處理個人信息的目的、範圍、方
式等的合法性、正當性、必要性；

（二）出境個人信息的規模、範圍、種類、敏感程度，個人信息出境
可能對個人信息權益帶來的風險；

（三）境外接收方承諾承擔的義務，以及履行義務的管理和技術措施、
能力等能否保障出境個人信息的安全；

（四）個人信息出境後遭到篡改、破壞、泄露、丟失、非法利用等的
風險，個人信息權益維護的渠道是否通暢等；

（五）境外接收方所在國家或者地區的個人信息保護政策和法規對標
準合同履行的影響；

（六）其他可能影響個人信息出境安全的事項。

第五條個人信息處理者按照本實施指引，通過訂立標準合同跨境提供
個人信息前，應當開展個人信息保護影響評估，重點評估以下內容：

（一）個人信息處理者和接收方處理個人信息的目的、方式等的合法性、
正當性、必要性；

（二）對個人信息主體權益的影響及安全風險；

（三）接收方承諾承擔的義務，以及履行義務的管理和技術措施、能力
等能否保障跨境提供的個人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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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備案要求

三

一

二

個人信息處理者及接收方應在《大灣區標準合同》生效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
進行備案，提交如下文件：

個人信息處理者需於備案之日前3個月內
完成《個人信息保護影響評估報告》，

報告不需提交備案

法定代表人身份證明文件

承諾書
承諾為《大灣區標準合同》備案工作提供必要的配合和支持等

《大灣區標準合同》
主要內容包括雙方的合同義務和責任、個人信息主體的權利和相
關的救濟方法，以及合同解除、違約責任、爭議解決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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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先行先試安排時間表

接受先行先試備案申請，
開展數據跨境流動

公布便利措施及先行先試安
排，首階段先邀請銀行業、徵
信業及醫療業參與，舉行簡介
會

有興趣的個人或企業提交意
向書

2023年12月13日

2023年12月13日起

2024年年初

檢討便利措施安排

2024年年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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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銀行業、徵信業及醫療業開展先行先試的準備工作

（一）
提交意向書

個人或企業向資科
辦提交參與先行先

試意向書

（二）

完成《個人信息保
護影響評估》

個人信息處理者於
備案之日前3個月內
完成《個人信息保
護影響評估報告》

（三）
簽訂《大灣區標準

合同》

簽訂《大灣區標準
合同》，生效後可
開展數據跨境流動

（四）
提交備案

向資科辦遞交文
件進行備案

2023年12月13日起 2024年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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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申請者角色

個人信息處理者
接收方

1

香港與內地
參與機構詳情

機構名稱
法定代表人
聯絡人

2

香港
申請者行業

銀行業
徵信業
醫療業
其他

3

預計準備時間

 意向書提交後
預計簽訂有關
標準合同和進
行相關備案手
續需時

4

個人信息跨境
場景

 簡述有關個人
信息跨境場景

5

07 先行先試意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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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專題網頁

網頁內容
• 《粵港澳大灣區（內地、香港）個人信息跨境流動標準合同》
• 備案指南
• 先行先試安排
• 相關文件
• 常見問題
• 參考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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